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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939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建设银行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0-046 
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董事会二○一○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

 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董事会 2010 年

第十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

到董事 17 名，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7 名。董事出席人数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 

一、关于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

预算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按照积极贯彻发展战略，有效支持业务转型、渠道建设、流程优

化、重点区域发展，着力提升信息技术水平，夯实经营管理基础，充

分发挥资源使用效能的配置原则，本行 2011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

排人民币 260 亿元。固定资产投资重点支持业务转型和渠道建设，对

营业网点、自助银行、网上银行、业务支持中心、科技项目和基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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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等方面进行重点持续的资源投入，适当安排综合业务用房建设改造

等生产经营基础设施投入，同时对车辆、办公设备等一般性的固定资

产投入进行合理控制。 

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关于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内部审计计划》

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三、关于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

（Basel II）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四、关于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资本协议（Basel II）实

施管理规则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五、关于聘任本行首席财务官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本行独立董事同

意本项议案。 

根据工作需要，本行副行长庞秀生先生将不再兼任本行首席财务

官职务。会议决议聘任曾俭华先生担任本行首席财务官。上述安排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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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银监会”）核准曾俭华先生

首席财务官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。 

曾俭华先生的简历如下： 

曾俭华先生，52 岁，2007 年 9 月起任本行广东省分行行长；2007

年 7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本行广东省分行主要负责人；2004 年 10 月

至 2007 年 7 月任本行深圳市分行行长；2003 年 7 月至 2004 年 10 月

任中国建设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理；1996 年 2 月至 2003 年 7

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。曾先生是高级经济师，2005

年湖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。 

于本公告日期，曾先生通过参加员工持股计划，间接持有本行 H

股股票 25838 股，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要股东或控

股股东没有利益关系。关于曾先生的聘任，没有其他事宜需提请股东

注意。 

 

六、关于聘任本行首席风险官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本行独立董事同

意本项议案。 

根据工作需要，本行执行董事、副行长朱小黄先生将不再兼任本

行首席风险官职务。会议决议聘任黄志凌先生担任本行首席风险官。

上述安排自银监会核准黄志凌先生首席风险官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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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志凌先生的简历如下： 

黄志凌先生，50 岁，2006 年 4 月起任本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；

2000 年 12 月至 2006 年 4 月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审核

委员会主任；2000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

资产处置决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；1999 年 8 月至 2000 年 11 月任中

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；1997 年 6 月至 1999 年 8 月任

中国建设银行办公室副主任；1997 年 3 月至 1997 年 6 月任中国建设

银行政策研究室（投资研究所）副主任。黄先生是研究员，1991 年

陕西财经学院金融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。 

于本公告日期，黄先生通过参加员工持股计划，间接持有本行 H

股股票 18751 股，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要股东或控

股股东没有利益关系。关于黄先生的聘任，没有其他事宜需提请股东

注意。 

 

七、关于聘任本行首席审计官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本行独立董事同

意本项议案。 

因年龄原因，于永顺先生即将退休。会议决议聘任余静波先生担

任本行首席审计官。余静波先生需待银监会核准其首席审计官任职资

格后履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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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静波先生的简历如下： 

余静波先生，52 岁，2005 年 3 月起任本行浙江省分行行长；2004

年 7月至 2005年 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（主持工作）；

1999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。余先

生是高级工程师，1985 年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本科毕业，

1998 年杭州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。 

于本公告日期，余先生通过参加员工持股计划，间接持有本行 H

股股票 22567 股，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要股东或控

股股东没有利益关系。关于余先生的聘任，没有其他事宜需提请股东

注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0 年 12 月 17 日 

 


